
資料文件  
 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 
 

勞工處提供的青少年就業培訓計劃 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勞工處各項青少年就業培訓計劃

的推展情況。  
 
政府的投入  
 
2. 當局致力採取所有可行的措施，以解決青少年失業的問

題。為達到此目標，勞工處正推行三個為學歷在大學學位以下程

度青少年提供的就業培訓計劃。該三項計劃包括「青年職前綜合

培訓」 (展翅計劃 )、「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」(青見計劃)和「青
年自僱支援計劃」。各項計劃整體間互相配合，提供了多項服務

及選擇，以迎合不同年齡組別的青少年在就業及培訓方面的需

要，最終目標是增強青少年的就業能力。  
 
3.  統計數字顯示，15-19 歲青少年失業率及失業人數分別由
二零零三年第三季的 36.1%及  26 400 人下跌至二零零四年三月
至五月的 24.8%及 16 000 人，可見「展翅計劃」及「青見計劃」
已有效地紓緩了青少年的失業情況。  
 
4. 我們在 2004/05 年，再向上述三個計劃撥款 3.1 億元，為將
加入勞動市場的年青人提供 23 000 個培訓名額。  
 
青年職前綜合培訓—展翅計劃  
 
5. 「展翅計劃」為 15 至 19 歲的離校青年提供全面的職前培
訓，包括軟性人際溝通技巧及不同種類的職業技能訓練。各政府

部門、培訓機構和志願團體攜手合作，提供下列四個單元的培訓： 
 

(甲 )領袖才能、紀律及團隊精神訓練；  
 
(乙 )求職及人際技巧訓練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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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丙 )基本 /進階電腦應用技能訓練；以及  
 
(丁 )職業技能訓練。  

 
這一系列單元培訓的目的，是增強他們的就業能力，使他們從求

學到社會工作的過程中有一平穩的過渡。 

 
6. 展翅計劃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推出並被社會廣泛接受。到目

前為止，計劃已培訓了大約 50 000 名青少年，其中接近 70%在完
成培訓後能找到工作。我們會繼續推行這個計劃。  
 
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  (青見計劃 ) 
 
7. 「青見計劃」為 15 至 24 歲、學歷在大學學位以下程度的
青少年提供在職培訓。參與計劃的僱主，可就每位參與為期 6 至
12 個月培訓的學員獲發按月計 2,000 元的培訓資助。計劃亦安排
註冊社工擔任個案經理，為學員提供 50 小時的職業輔導及在職
支援。此外，學員如修讀職外職業技能培訓課程，更可獲發不多

於 4,000 元的培訓津貼。   
 
8. 「青見計劃」於二零零二年七月推出，目的是在兩年內為

青少年提供 10 000 個在職培訓名額。截止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
日止，已有超過 13 000 名學員透過這項計劃獲得聘用，另有 8 400
名學員在個案經理的支援下在公開就業市場找到工作。受惠人數

遠遠超出原定目標。鑑於這項計劃成效理想，我們已決定把計劃

延長兩年，以協助額外 10 000 名青少年就業。  
 
青年自僱支援計劃  
 
9. 「青年自僱支援計劃」是以試驗計劃形式於二零零四年五

月推出，以培訓和協助年齡介乎 18 至 24 歲、學歷在大學學位以
下程度、並經評估為有志向的青少年，成為自僱人士。  
 
10. 在該計劃下，勞工處會委託非政府機構為每名學員提供為

期一整年的培訓及全面的支援服務和器材設施。  
 
11. 我們審批了 36 個項目，於不同範疇提供合共約 1 500 個培
訓名額。有關範疇包括美容及個人護理、電腦安裝及維修、網頁

及平面設計、體育指導、旅遊及導賞、寵物護理及訓練、手工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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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飾物製作、模特兒及形體動作表演、音樂及舞蹈、飲食等。截

至七月二日，我們已收到 3 049 份申請。有關的培訓已於本月初
展開。  
 
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  
 
12. 除以上三個計劃外，勞工處於去年八月推出了「大學生就

業培訓計劃」，以協助於二零零三年新畢業的大學生尋獲第一份

工作。   
 
13. 在「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」下，僱主聘用新畢業的大學生，

及向他們提供在職培訓，可就每位學員獲發每月 2,000 元的培訓
津貼，為期最多為六個月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七間大

學，各自負責協助本校畢業生尋找培訓職位，勞工處則協助海外

大學畢業生及七間大學以外的本地畢業生。此計劃於本月初完滿

結束。在計劃結束時，共有 1 371 名畢業生透過計劃成功就業，
當中 1 156 名為本港畢業生，其餘 215 名主要是來自英國、澳洲、
加拿大及美國的大學的畢業生。   
 
 
 
 
勞工處  
二零零四年七月  


